
近日，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
精心选取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典
型案例进行发布，以典型案例引领
广大消费者依法维权，树立正确的
消费观念，认清消费陷阱；同时督
促企业守法、诚信经营，助力提振
消费信心。

2024年 5月 17日，李某在某
拌饭店用餐时，通过某团购平台购
买了一份石锅拌饭。用餐过程中，
李某因牙齿被硌而发现拌饭中有
异物，并将异物交给了店内的工作
人员。随后，李某发现牙齿上出现
裂痕，当即找某拌饭店负责人协商
处理，但协商未果。

李某随后自行前往医院治疗，
诊断显示为左下前牙牙隐裂。
2024年5月24日，李某在医院对
受损牙齿进行了瓷贴面修复。因
某拌饭店一直未对李某进行赔偿，
李某便将此事件反映至某团购平
台，该平台向李某支付了2050元
的赔偿金。由于拌饭店始终未配
合协商赔偿事宜，李某将其诉至法
院，请求法院判令某拌饭店赔偿李
某因牙齿受损所产生的医疗费用
3225.79元，以及后续医药费。

庭审中，某拌饭店辩称，其提供
的石锅拌饭中不存在任何异物、硬
物，李某牙齿出现裂痕与某拌饭店
提供的石锅拌饭无关。李某于5月

17日下午发现牙齿裂痕，却选择在
次日中午才接受治疗，而非立即就
医。对于这半天多的时间是否存在
其他导致牙齿损伤的因素，某拌饭
店无法确认。即使李某牙齿受损与
就餐存在一定关联，李某也仅仅是
牙齿出现一条裂痕，通常情况下，通
过树脂填充修复即可处理，完全没
有必要进行牙齿贴面。然而，李某
私自进行牙齿贴面，明显属于过度
医疗，且选用材料的价格高于普遍
适用的价格，花费高于正常标准，属
于不合理、不必要的支出。

法院审理认为，某拌饭店应对
李某承担赔偿责任。某拌饭店作
为餐饮单位有保证消费者用餐安
全的义务，李某提供的用餐当日视
频可以证明李某在某拌饭店用餐期
间吃到了异物，并及时与某拌饭店
进行了沟通。某拌饭店虽以李某牙
齿受伤与就餐的关联性及前下牙受
伤的合理性进行抗辩，但其抗辩不
足以否定用餐当日视频的证明效
力，故可认定李某牙齿受伤是因在
某拌饭店就餐时吃到异物导致，某
拌饭店应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赔偿
金额。李某主张的医疗费3225.79
元均有票据予以佐证，虽然某拌饭
店以李某牙齿受损程度与牙齿自身
状况可能存在关系及花费的不合
理性提出抗辩，但其仅是提出抗

辩，并未对此提出鉴定申请，故法
院对医疗费3225.79元予以确认。
庭审中，李某确认已通过某团购平
台获得赔偿款2050元，李某主张
其为精神损失费，但其未提供相应
证据予以证明，且精神损害抚慰金
需达到一定损害程度，由侵权人向
被侵权人支付，本案不属于可以保
护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情形，故应认
定2050元赔偿款为弥补李某医疗
费用损失的款项，应从总的医疗费
用损失中扣除，即某拌饭店应赔偿
李某医疗费1175.79元。

综上，法院判决某拌饭店赔偿
李某医疗费1175.79元；驳回李某
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食品安全大于天，
是关乎基本民生的重要问题。食
品生产经营者需强化食品安全意
识，加强日常经营中的食品安全管
理，定期对生产环境、设备设施、原
料及产品等进行检查，保证送到消
费者手中的食品安全、健康。消费
者在食用过程中发现任何问题，需
妥善保存购买凭证，注意及时收集
相关证据，并第一时间向商家或相
关平台经营者反映，积极维权。若
协商未果，消费者可向市场监管等
部门投诉，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律途
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法院民二
庭庭长姚筱玲审理一起侵权纠纷
案件。经过三次开庭和法官耐心
释法明理，原被告双方最终在第三
次开庭时达成和解，被告同意一次
性给付原告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
费、护理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鉴定费、
医疗费等费用共计45000元，实现
案结事了。

李某受雇于某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被指派到某幼儿园担任食堂厨
师。李某在工作期间被机器辗轧左
手，经医院诊断为左手皮肤撕脱、指
骨骨折、手部指屈肌损伤、指神经损
伤，后经鉴定李某左手损伤后果构
成十级伤残。事故发生后，物业公

司和幼儿园均未履行赔偿责任。李
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将物业公
司和幼儿园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
告支付伤残赔偿金、误工费、营养
费、护理费等共计12万余元。

案件受理后，办案法官仔细审
查起诉材料，并结合几次开庭中当
事人举证质证和证人证言等材料，
认为本案存在调解空间。对于原
告，办案法官考虑到其因工致残的
客观情况，既融情于法，安抚当事
人焦虑情绪，又引导其根据法定标
准调整12万元诉请预期，帮助当
事人建立合理诉求预期。

对于被告，办案法官多次向其
释明其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向两
被告阐明拒不履行赔偿义务的法

律后果，同时引导被告换位思考，
从维护用工单位社会形象、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角度切入，释法明理，
分析利弊。在法官的不懈努力下，
最终双方握手言和，被告同意一次
性给付原告赔偿金额45000元。

本案是二道法院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承办法
官立足个案实际化解矛盾纠纷，对
遭受人身损害的劳动者，既彰显司
法温度又坚守法律尺度；对涉案企
业，既强化责任担当又保障合法权
益。下一步，二道法院将继续深化

“抓前端、治未病”工作理念，切实
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
意度。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深化行政复议与行政诉
讼的有效衔接，推动行政争议
实质性化解，近日，长春市九台
区人民法院与长春市九台区司
法局联合召开行政复议与行政
诉讼衔接机制专题研讨会。会
议聚焦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
序衔接、法律适用标准统一、信
息共享机制完善等议题展开深
入探讨，旨在构建高效协同的
行政争议化解体系，助力法治
政府建设。

九台区法院行政审判庭负
责人张铃捷表示，结合近年来审
判实践分析，行政诉讼案件呈持
续增长化态势，复议决定与法院
裁判标准不统一容易引发重复
争议。需通过联席会议、案例研
讨等方式统一法律尺度，推动

“同案同判”，增强司法公信力。
破解难题：多维度提出解

决方案。程序衔接规范化。建
议制定《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衔接工作指引》，明确复议机关
与法院在受理范围、证据移交、

执行对接等环节的操作规范，
避免当事人“多头跑”。法律适
用标准化。建立典型案例联合
发布机制，针对征地拆迁、行政
处罚等高发领域统一裁判尺
度，减少裁量权差异。

成果落地：确立三项长效
协作机制联席会议常态化。每
季度召开跨部门联席会议，通
报争议趋势，研判疑难案件。
联合培训机制化。每年组织复
议人员与行政法官联合实训，
通过参加听证会、庭审观摩等
提升业务协同能力。监督考核
精细化。将复议决定被法院纠
错率纳入考核指标，倒逼复议
质量提升。

下一步，区法院和区司法
局将以务实举措推动会议内容
落地见效，不断提升行政争议
的实质性化解率和执法规范化
水平，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法治
协作的“加速度”，助力九台法
治建设高质量发展。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
精神，进一步丰富学习形式，强
化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治理根
基，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与

战斗力，3月19日，长白县公安
局金华边境派出所与十四道沟
边境派出所联合开展了支部共
建主题党日活动。 秦嘉成

为进一步增强校园师生的
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促进青
少年学法、懂法、守法、用法，切
实推动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
设，近日，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
和龙森林公安分局深入和龙市
第四幼儿园开展法治教育宣传
活动，全力筑牢法治安全防线。

活动中，法制大队民警根
据幼儿园小朋友的年龄特点，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卡通动漫
和趣味问答等形式，向孩子们
讲述了交通安全、防欺凌、防溺
水等方面知识，并强调在遇到
危险时如何正确求助和保护自
己，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学习安全知识，增强自我

保护能力。活动现场气氛热
烈，同学们认真听讲，踊跃参与
课堂问答，对安全知识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幼儿园教师表
示，此次活动内容贴近实际，富
有教育意义，有助于学生树立
正确的法治观念。

下一步，和龙森林公安分局
将常态化推进法治校园建设，不
断创新宣传教育方式，定期开展
更多形式的法治教育宣传活动，
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法治理
念和法治意识，为青少年的健康
成长保驾护航，为构建和谐校
园、法治社会贡献力量。

张楠 钮琨 城市晚报全媒
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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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机制研讨会

和龙森林公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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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锅拌饭硌裂牙 牙齿修复谁买单

长春市二道区法院成功调解
一起涉工伤赔偿侵权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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